
附表二 後備軍人及補充兵申請「緩召」作業處理時限及程序表
申請
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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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
對象 公告 宣導 受理申請 初審 核覆

兵
役
法
第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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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第
一
項

一
患病經證明不堪負
作戰任務者

國防

部全

民防

衛動

員署

後備

指揮

部
3/16
|
4/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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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逐

次召

集及

儘後

召集

執行

機關

暨服

務機

關
3/16
|
4/30

召集單位 國防部所屬權責單位

二
現任國防工業之專
門技術員工，經審
查核定者

國防工業
緩召機構
4/1-4/30

國防工業
緩召機構
5/1-5/20

縣（市）後
備指揮部
5/21-8/31

三

任教於高級中等以
下學校（含專科學
校五年制前三年）
一年以上之現職專
任教師，經審查核
定者

服務學校
4/1-10/31

服務學校
4/1-10/31

縣（市）後
備指揮部配
合公文書
作業期程

四

負家庭生計主要責
任，並具有下列情
形之一者：
(一)無其他兄弟姊

妹負擔家庭生
計

(二)兄弟姊妹，均
在營服役

(三)兄弟姊妹，均
未滿二十歲

(四)經核定為低收
入戶、中低收
入戶

鄉(鎮、市、
區)公所
4/1-4/30

鄉（鎮、市、
區）公所調查
5/1-5/30

國稅局清查
6/1-6/15

鄉（鎮、市、
區）公所
彙整轉陳
6/16-6/30

縣（市）政府轉
陳7/1-7/10

縣（市）後
備指揮部
8/31前

五

無兄弟姊妹，而其
父或母已年逾六十
歲或死亡者。但父
母俱亡者，不在此
限

鄉(鎮、市、
區)公所
4/1-4/30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公所調查轉陳
5/1-5/31
縣（市）政府轉陳
6/1-6/30

縣（市）後
備指揮部
8/31前

六

犯最重本刑為有期
徒刑以上之罪在追
訴中者，或犯罪處
徒刑在執行中者

戶籍地國防部所屬權責單位

一、申請未核准者，於接獲通知後三十日內，得向原受理單位申請複核，審核單位應
於三十日內回覆申請人。申請複核期間，不得停止召集之執行。

二、複核案件處理：各受理單位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截止、縣（市）政府於十月五日
前截止。

三、緩召處理情形統計表呈報：縣（市）後備指揮部於翌年一月五日前逐級呈報、地
區後備指揮部於翌年一月十日前逐級呈報、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於
翌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呈報國防部。

四、緩召原因消滅時，辦理申請之人員、機關，應於原因消滅日起三十日內造具「緩
召原因消滅名冊」，並註明消滅原因及日期，分別轉陳其戶籍所在地縣（市）後
備指揮部註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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